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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考县人民法院

兰法〔2021〕99 号

兰考县人民法院
诉讼服务“一窗通办”工作规范

为深入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要

求，优化诉讼服务各项功能，提升诉讼服务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本院实际，

制订本规范。

第一条 【首接负责制度】一窗通办，是指人民法院诉讼服

务窗口在办理当事人申请的各项诉讼服务事项时，负责接待处理

的窗口工作人员，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，材料齐备的一次性办理

完毕；材料不齐备的，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，在当事人补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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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办理完毕。对超出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应耐心向当事人作出说

明并指引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。

第二条 【通办事项范围】诉讼服务一窗通办事项主要包括

立案、查询、保全、鉴定、阅卷等。

第三条 【导诉分流】 诉讼服务中心应当在大厅设置导诉岗

位，安排志愿者或者专职导诉人员，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导与材

料整理帮助。

第四条 【导诉职责】导诉岗位人员的主要职责包括：

(一)申请立案的，根据当事人的需求提供诉讼指南、诉状样

本、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指引资料，指引当事人取号并到相应

服务区域等候；

(二)参加庭审的，指引其到相应法庭；

(三)申请阅卷的，指引其到阅卷室办理，或指引当事人通过

网上提交阅卷申请；

（四）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的，告知网上查询途径并指导当事

人完成查询；

(五)信访、投诉的，指引其到信访窗口办理；

(六)对不属于本院职责范围内的事项，耐心做好解释工作,

指引其到相关部门办理。

第五条 【办理流程】窗口工作人员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:

（一）对所有申请逐一核对、接收和登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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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本次申请是否属于本法院管辖、申请人主体是否适

格、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、副本与原

件是否一致等进行核验；

（三）符合要求的，当场予以接收；

（四）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当事人

应补正的材料或拒绝接收材料的理由；

（五）无法当场判断的，先予以接收。

第六条 【当场立案】符合当场立案条件的，窗口工作人员

应当立即核算诉讼费并将案件信息录入审判流程或执行系统，当

场向当事人送达《案件受理通知书》《缴费通知书》等法律文书。

第七条 【材料补正】起诉材料需要补正或者因其他原因不

能当场立案的，除当事人同意补齐后一并提交外，窗口工作人员

应当先行收下起诉材料，并向其出具《补正告知书》。

补正告知书的内容应当由窗口指导法官核定。

第八条 【跨域立案】案件属其他法院管辖的，应当告知当

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；当事人申请帮助跨域立案的，窗口

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跨域立案的规定协助办理。

第九条 【诉前保全】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，符合受理条件

且材料齐全的,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48 小时内作出裁定,并于当日

或次日前移送执行部门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的,书面告知其补齐材料。



- 4 -

保全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，告知不受理的法律依据并引导

当事人依法行使正当诉权。

第十条 【费用缴纳】当事人缴交诉讼费用的,应引导其通过

现金或网上缴费链接支付诉讼费,并按规定开具诉讼费收据。

第十一条 本流程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兰考县人民法院

2021 年 9 月 16 日


